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资源县第十七届

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《政府工作报告》

主要目标任务分解表的通知

资政办发〔2025〕7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： 
为确保资源县第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主要目标任务有效落实，现将《资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〈政府工作报告〉主要目标任务分解表》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各牵头单位主要领导要把落实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各项目标任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亲自研究、部署和推动本单位承担的政府重点工作，逐级逐项落实工作责任，建立健全主要领导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具体负责、业务部门全力落实的责任机制。各相关责任单位要积极配合牵头单位，全力抓好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主要目标任务落实工作。

二、制定实施方案

各牵头责任单位要对照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，制定实施方案，把各项工作任务进一步分解、细化、量化，对指标类、项目类目标要明确阶段目标任务；对不能量化的工作任务，要有具体的工作落实载体，明确分管领导、实施责任机构、督办责任人，明确工作进度、工作时限、具体措施等。落实分工任务过程中还需增加责任单位的，由牵头单位商有关单位确定。相关责任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和牵头责任单位要求，制定涉及本单位重点工作的实施方案。
三、建立工作机制

各责任单位要坚持主办负责、整体协作的原则，完善难点问题协调解决机制。牵头责任单位要及时对工作开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统筹协调，对经协调仍未能解决的问题，应提出解决措施和建议，及时向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报告。相关责任单位要积极配合、协助牵头责任单位开展工作，通报工作进展情况。各责任单位要按照“年中任务过半，年底全面完成”的要求，建立节点倒逼机制，将全年目标任务落实到各阶段、各时间节点，制订阶段性目标和时间安排，倒排工期，动态跟踪，以节点落实来倒逼工作。同时，要建立健全问题分析报告制度和工作进展反馈制度。
四、强化督查考核

县督效办要根据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主要目标任务落实情况适时增加督查次数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单位，特别是牵头责任单位，要把本单位负责的重点工作纳入年度重点督查计划，进一步完善督查工作制度，明确督办责任人，经常性开展工作检查，督促相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加强管理，确保工作进度和质量。《资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〈政府工作报告〉主要目标任务分解表》中所列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将作为年底考核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单位工作实绩的主要依据之一，作为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述职评议的主要内容之一，作为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会各界及新闻媒体监督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。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，对重点工作部署及进展情况开展新闻发布和宣传报道。

县督效办于2025年6月、11月开展督查，通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主要目标任务进展情况和为民办实事进展情况，通报结果将作为年度绩效考评依据。
五、按时报送材料

（一）请各牵头责任单位于2025年4月18日前将实施方案及附件2报送县督效办。 

（二）请各牵头责任单位于2025年每月10日前将上月工作进展情况电子版及加盖公章扫描件报送县督效办，2025年12月31日前将加盖公章的2025年工作完成情况纸质版报送县督效办。联系人：易开，联系电话：0773-4368090，邮箱：zyxdcjxb@guilin.gov.cn。

附件：1．资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《政

府工作报告》主要目标任务分解表

2．落实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主要目标任务分管领导、督

办负责人、联系人名单

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2025年4月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